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南市税一稽通〔2026〕203号
广西厚慈实业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450100MA5N660300）

一、事由

限期提供资料

二、依据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：（三）责成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提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文件、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。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六条：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隐瞒。

三、通知内容
（一）限你公司在2026年5月25日前提供以下资料：

1.你公司与开封喵儿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业务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买卖合同、记账凭证、沟通记录、运输记录、运费支付凭证以及对应的货物收付凭证等；

2.拟写该项货物的购销情况说明，写明货物从如何采购，如何运输，如何支付，入库情况，出库情况，最终销售往哪里，如何收款，如何运输，如何收付，业务负责人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方式，及其它业务细节；

3.根据以上情况说明提供对应的业务佐证材料；

（二）如你公司不能在2026年5月22日前完整提供上述资料，需在限期内书面说明原因，并对说明情况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如你公司在限期内不提供上述资料又不向税务机关提供正当理由的，或提供虚假资料，不如实反映情况，或者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七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六条进行处罚。 

联系人员：林晔、何华

联系电话：0771-5704973

税务机关地址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望园路19号7楼

注意事项：

1.提供纸质资料的，需在每份复印件注明“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，原件存我单位”，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财务负责人或经办人员签名、签时间、盖公章。

2.提供电子数据的，电子数据打印成纸质资料，每份纸质资料在上面注明数据出处、打印场所、打印时间或者提供时间，注明“与电子数据核对无误”，并由当事人签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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